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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能源局关于对三处民营煤矿予以关闭的通告  

   吉能煤炭〔2024〕66 号  

  白山市江源区松树综合经营处新一号井、白山育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泰源

煤矿、舒兰市平安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宝源煤矿为《吉林省 30 万吨/年以下煤矿

分类处置工作方案》中确定的升级改造煤矿，生产能力均提升至 30 万吨/年。

白山市江源区松树综合经营处新一号井和白山育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泰源煤矿

因企业资金短缺，经区政府政策引导，两矿自愿提出关闭退出申请，2024 年 1

月 8 日，白山市江源区人民政府下达了《白山市江源区人民政府关于对白山市

江源区松树综合经营处新一号井和白山育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泰源煤矿实施关

闭的决定》（江源政发〔2024〕1 号），决定对上述两处煤矿予以关闭。舒兰

市平安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宝源煤矿，在舒兰市政府政策引导下，自愿提出关闭

退出申请，2024 年 1 月 26 日，舒兰市人民政府下达了《舒兰市人民政府关于

关闭舒兰市平安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宝源煤矿的决定》（舒政决〔2024〕1

号），决定对该矿予以关闭。  

  白山市江源区人民政府和吉林市舒兰市人民政府要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务院
及省政府有关要求，督促企业并协调有关部门及时注（吊）销煤矿的采矿许可

证等证照，撤销核准（审批）文件，停止供应并妥善处理剩余火工品，停止供

水、供电，拆除供水、供电设备、线路和矿井生产设备、通讯设施，封闭、填

实井筒，平整工业场地，恢复地貌。同时，要加强组织领导，支持企业妥善安

置从业人员，落实责任，严格标准，加强行政执法，确保矿井按要求安全关闭

到位，防止死灰复燃。  

  特此通告。  

吉林省能源局  

               2024 年 3 月 23 日  


